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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工作小組第 17次會議 紀錄 

開會時間：108年 11 月 13日(星期三)上午 09:0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三樓 總務處會議室 

主持人：林建宇總務長                           紀錄：吳采蓉 

出席人員：林金賢主任秘書(出差)、顏添進主任、林秀謙專門委員、

王耀聰副總務長、張人文專門委員、賴堆興組長、黃思恩

專員、洪仲均技士(出差)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營繕組工作報告：詳如後附議程 

參、 提案討論 

案由一：各大樓 107 年用電情形檢討及是否執行發還及繳納(如

附表)，請討論。 

說  明：詳如後附議程。 

決  議： 

1. 考量各單位因搬遷頻繁致用電型態改變、因結算後簽請

調整基期年及電錶倍比部分有誤等因素，致無法實質瞭

解各單位用電，且歷年發還金額均高於繳納金額，用電配

額實施辦法建議應予以修法。 

2. 本校 107 年用電僅較 106 年減少 456,134 度未顯見節電

之效，又學校除原繳交台電電費外另尚需淨支出

4,502,651 元用電配額獎勵，經通盤考量後，建議 107 年

用電配額不予發還與繳納。 

3. 依使用者付費原則及考量大學社會責任，新辦法擬區分

類型如下： 

(1) 公共及行政類 

(2) 教學系所：用電配額考量過去歷史用電、教育部法

定配額面積、學院學費比例等因素，按用電度配額

及用電帳戶(計畫)做滾動式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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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用電配額實施辦法」修法乙案，請討論。 

說  明：詳如後附議程。 

決  議： 

1. 為期學校電費支出及配額趨於平衡，建議用電配額實施

辦法計算方式，除納入各單位歷史用電資料外其使用空

間面積與學生人數仍為重要參數，應納入試算；另考量

各單位執行計畫之貢獻度於年度結算時同步檢視予以衡

酌。 

2. 行政單位、一級研究中心、委外招租單位、自給自足單

位及部分兼負社會責任空間建築物，建議另行考量，惟

仍應配合學校目標節電目標執行。 

 

案由三：有關本校各棟大樓飲水機取消冰水功能乙案，請討論。 

說  明：詳如後附議程。 

決  議：為配合本校節能減碳政策，建議環安中心於水質檢測時

一併檢視，並將設有冰水功能關掉，以茲節能。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會議結束：1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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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能減碳工作小組第 17次會議 議程 

開會時間：108年 11月 13日(星期三)上午 09:0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三樓 總務處會議室 

主持人：林建宇總務長                  紀錄：吳采蓉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單 

壹、 主席致詞 

貳、 營繕組工作報告 

一、 前言 

有關「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執行期程自 105
年起至 108 年底止，主要係以用電、用油為節能目標；用電
係以 104 年 EUI 值(單位：kWh/ m2.year)為基期，並以 108 
年降到公告基準為節電目標；用油係較 104 年不成長為目
標，經查本校用電基準值(EUI)為 81。本校 107 年度用油較
104 年降低 7.94%，詳如附表一。 

年度 用油公升 
節油幅度(%) 

104年為基期計算 

101 16,995  
102 13,885  
103 10,457  
104 11,669  
105 10,273 -11.96% 
106 10,912 -6.49% 
107 10,742 -7.94% 

附表一 

二、 節電目標 

(一) 節約能源行動計畫執行期程自 105 年起至 108 年底止，公
告以 104 年 EUI 值(單位：kWh/ m2.year)為基期，並以 108 
年降到基準 EUI 值 81 為節電目標；本校 107 年用電
53,245,326 度 (台電帳單 )，總樓地板面積 (含男女宿舍 ) 
560,535.77 m2，107 年 EUI 值 95。為達 108 年 EUI 值 81 節
能目標，本校108年應較107年用電再節約17%(約7,841,929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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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執行成效 

(一) 政策節電成效(以 104 年為基期)：依經濟部核定「政府機
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計算本校 107 年度用電降幅
為 5.61%，惟較前(107)年降幅僅有 0.85%，未達預期節電
目標，詳如附表二。 
註：107 年 EUI 值：以總樓地板面積(560,535.77 m2)計算。 

附表二 

四、 節電目標 

(一) 承上，為達 108 年政策節電目標，以 104 年為基期，108
年用電距離公告基準節電目標 EUI 值 81，用電度數需降至
45,403,397 度；參考 107 年用電度(53,245,326 度)較 106 年
用電降低 456,134 度，另本(108)年 ESCO 節能績效約可降
低 300 萬度計算，108 年尚須再節省 4,841,929 度，然本校
用電度數已趨於緩降情形，除積極推動節改善外，「國立中
興大學電費配額實施辦法」亦需併同修法。 

(二) 本處於 107 年積極爭取補助經費汰換舊有高耗能燈具及空
調設備，已展現節能成效，詳如附表三及附圖一~六： 
年度 補助機關 施作地點 汰換項目 

107 
永續智慧社區創新

實證示範計畫 
室外球場 有高耗能燈具 

107 
經濟部能源局

(ESCO) 

圖書館 

行政大樓 

土環大樓 

空調設備 

有高耗能燈具 

107 
臺中市住商節電補

助計畫 

綜合大樓 

體育館 

傳統燈具汰換為

LED燈具 

108 
臺中市住商節電補

助計畫 

農環大樓 

生科大樓 

傳統燈具汰換為

LED燈具 

附表三

年度 用電度數 節電幅度(%) EUI 值 
104 56,409,780  106 
105 55,545,340 -1.53% 104 
106 53,701,460 -4.8% 101 
107 53,245,326 -5.61% 95 
108 預估 50,745,326 預估-10.04% 預估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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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附圖二 

  

附圖三                        附圖四 

  
附圖五                        附圖六 

  

附圖七                        附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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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8 年節電改善如下： 
項次 計畫 地點 項目 經費(單位：元) 

1 生機大樓燈具
汰換工程 生機大樓 傳統燈具汰換為

LED 燈具 1,558,000 

2 惠蓀堂中央空
調改善工程 惠蓀堂 冷卻水及冰水管

配合新機接 913,600 

3 大樓分層裝設
電表 用電大戶 裝設電錶 12,920,000 

4 惠蓀堂 ESCO 惠蓀堂 更換冰水主機及
增加變頻器 

7,881,410 
已獲補助 

5 大樓壁掛式路
燈 

應經一館*1 盞 
土環大樓*3 盞 
遺傳中心*2 盞 
獸醫館*1 盞 
作物大樓*1 盞 

舊有水銀燈具更
換為高效能照明
設備 

16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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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第 9 次節能減碳執行委員會議各委員建議事項 

依據第 9 次節能減碳執行委員會議各委員建議事項執行情
形如下： 

(一) 建議總務處進行線路圖之相位量測與平衡，並檢視老舊建
物線路損耗；另進行建物用電體檢，以用電大戶為優先或有
無塵室、溫室、高速電腦之建物與圖書館進行檢討。 

執行情形： 

1. 變電站相位量測與平衡： 

(1) 已委託機電顧問公司定期校內各巡檢高壓變站設備，
詳如附圖四。 

附圖四 

(2) 已改善標的： 

A． 應用科技大樓： 

107 年 10 月檢測應用科技大樓各樓層電氣室設備需
改善，已於 108年 4月 4日改善完成，詳如附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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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五 

B． 動科系館： 

108 年 5 月 24 日檢測因動科系研究室發生火災，經
量測為負載使用電流過大，建議使用單位增設 3個專
迴路， 避免類似情事再次發生，詳如附圖六。 

    附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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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待改善標的： 

A． 資訊大樓： 

108 年 6 月 4 日因資訊大樓電壓不足，經巡檢後因該
大樓電壓為 11.4KV，因該棟大樓已規劃為 22.8KV 供
電變壓器閱及開關組將一儀更新，建議一併規劃線路
開關冷氣專用迴路，詳如附圖七。 

附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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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綜上，維持校區內供電線路在台電公司功率因數用電優惠
的範圍，以節省電費支出，以本校部電號 108年 9月用電
為例即節省功率因數調整費 122,268元。 

    附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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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電大戶體檢之改善作業： 

收集各大樓之用電數據加以分析檢討，如對圖書館在寒
暑假調整開放時間進行用電分析並進行節電措施、分析
行政大樓及土環大樓用電趨勢明顯與每天氣溫度有關，
可充份了解用電趨勢，做為實施節電措施之參考依據，
另設定各大樓用電異常警告機制如設定用電告警條件與
前 1 年同期用電度數相較達 90%時自動發出電子郵件通
知大樓管理人員，詳如附圖一~三。 

 附圖一 

附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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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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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議事項 2：請總務處針對用電大戶或高 EUI 值之建物評
估各樓層電錶裝設，以利各大樓檢視分層用電情況。 

執行情形：各大樓樓層裝設電錶已完成本校計畫及規範，評
估優先由用電大戶中擇較具爭議之大樓先行裝置，目前完
成招標作業訂定契約中(109 年及 110 年兩年度執行)。 

(三) 建議事項 3：請總務處進行二十年以上中央空調進行評估與
汰換。 

執行情形： 

1. 經評估後，如學校統一汰換 20 年空調既無法符合使用單
位需求又無法達到實質效益，且配合節能減碳政策與節
電觀念提升，各單位已自主評估節電效益及考量使用需
求後進行空調設備汰換，經查 108 年 1 月~11 月各單位
已汰換 334 台空調設備，購買 337 台符合環保標章及節
電效率高之空調設備，購買金額 15,112,564。 

2. 總務處爭取能源局補助進行節能設備更新，詳如下表： 
項次 大樓名稱 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1 圖書館 ESCO(更換冰水主機及增加
變頻器) 

108.01 
改善完成 

2 惠蓀堂 ESCO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計
畫 

與能源局訂
約中 

3. 各單位空調設備改善採購工程： 
項次 大樓名稱 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1 農環大樓 中央空調改為分離式冷氣 108.07 
改善完成 

2 國農大樓 中央空調停用改以分離式
冷氣 改善完成 

3 應用科技大樓 中央空調改換分離式冷氣 改善完成 
4 資訊大樓 致平廳空調系統汰換工程 改善完成 

5 理學大樓 

 理學院演講廳：因活動人
數多易顯空調不足，增加
具環保標章及節能效益較
高空調設備。 

 理學院諮商室：經評估冷
氣老舊，汰換具環保標章
及節能效益較高空調設
備。 

改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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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總務處進行校區大樓頂樓太陽能板安裝規劃討論。 

執行情形： 

本校 A 區域及 B 區域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建置容量
740.8(kWp），已趨近原建議設置目標量779.9（kWp），目前
亦賡續規劃C區域設置太陽能光電發電系統事宜，以配合循
國家政策及教育部設立之目標辦理。 

機關 A區 B區 C區(招標作業中) 

設置場地 惠蓀堂 
人文大樓、萬
年樓、綜合大
樓、社管大樓 

圖書館、機械系館、機械
二館、機械系實習工廠、
創新育成中心、生命科學
大樓、農環大樓、作物大
樓、資訊科學大樓、理學
院大樓、圓廳、食品加工
廠、土木環工大樓、體育
館、室內游泳池、動物科
學系館等 16幢建物 

基本設置容量 
360~499 峰 瓩
(kWp) 

不低於 400 峰
瓩(kWp) 

不低於 1,000峰瓩(kWp) 

最終設置容量 374.4 366.39 預估約 1,448峰瓩(kWp) 
實收資本額 無 2,000萬 1,000萬 
累積實績 無 無 3,000峰瓩(kWp) 
租賃期限 約 10年 20年 10年 
續約期限 約 10年 無 10年 

場地固定租金
(年) 

每年 149,760元   

每峰瓩(kWp)新
臺幣 400元" 

每年 146,556元   

每峰瓩(kWp)新
臺幣 400元" 

每峰瓩 (kWp)新
臺幣 400元 

  

售電回饋金百
分比(%) 

13.5%( 每 年 約 
270,000元) 

3.6%(每年約 
75,000元) 

不低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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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案討論 
 
案由一：各大樓 107 年用電情形檢討及是否執行發還及繳納

(如附表)，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電費配額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以各建物前

三年用電平均，學校控留百分之五計算用電，並依前年度

用電每度平均單價計算電費配額。 

二、 本校 107 年度用電配額 137,818,260 元(如表一)，其納

入配額計算大樓計有 62 棟用電度數 46,613,850 度，年

度用電費用 133,315,611 元(每度 2.86 元)(如表二)，需

發還節約用電大樓配額 12,096,468 元，用電配額繳納之

大樓需繳納 7,593,817 元，合計本校實際用電較配額節約

4,502,651 元，詳如表三及表四。 

三、 茲因 107 年 8 月 20 日以興總字第 1070402004 號函請各

大樓管委會檢視該管建築之用電情形發現部分大樓漲幅

似有異常如下： 

(一) 社管大樓：經觀察該大樓 107 年用電 2,175,506 度

較前 3年平均用電 1,288,511 度，漲幅達 69%之高，

顯有異常；經查詢電表後發現該棟大樓舊有機械表

倍比設定較現有智慧型電錶設定少設(應為 40)方

屬合理，建議本(107)年用電配額暫不執行，以 107

年用電為基期計算；惟使用單位提及舊有獎罰應重

新計算，因舊有獎罰均是同一倍比應無誤算的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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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結構蛋白體中心：經觀察該大樓 107年用電 252,877

度較前 3年平均用電 30,139 度，漲幅達 739%之高，

顯有度異，經會同使用單位至現場量測電表無明顯

異常，目前所測得之數值確為大樓實際用電，故推

測為舊有機械表故障所致；建議本(107)年用電配

額暫不執行，以 107 年用電為基期計算。 

 

四、 茲因，107 年電資學院成立，因遷搬致用電型態改變

且執行用電分配比例應重新檢討，且裝置智慧型電錶

後發現部分大樓用電較往年用電稍有誤差，另部分大

樓係提供全校教職員工生及鄰近里民休閒娛樂及陶

冶身心之用(如惠蓀堂、體育館、田徑場及圖書館等)

其計算方式應另有考量，且男女生宿舍均由學生自行

繳納住宿費及水電費應否再納入用電配額計算仍待

評估，經檢視 107 年用電 53,245,326 度(台電帳單)

較 106年僅減少 456,134度，學校實質無顯著節電，

又自執行節能減碳獎懲制度以來，校方所發還金額均

高於罰款額度，但本校用電度數未有顯著降低之象，

且今(107)年發還金額均較歷年高，詳如附圖一，建議

本(107)年度暫不執行用電配額實施辦法，並進行本

辦法修法事宜，以利有效管控本校電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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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圖一 

  辦  法：統計報表將提送節能減碳執行委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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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有關「用電配額實施辦法」修法乙案，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本校電費配額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本校電

費配額，以各建物前三年用電平均，學校控留百分之

五計算用電，並依前年度用電每度平均單價計算電費

配額。每三年檢視用電情形再檢討訂定其目標配額。 

二、 茲因 106年實施後發現用電配額計算方式仍顯有不足

之處，且近年各大樓搬遷頻繁，原空間用電型態無法

完全比照為新進單位用電，如依往年用電基期計算，

顯有不公之處，107 年電資學院成立，因遷搬致用電

型態改變且執行用電分配比例應重新檢討，另裝置智

慧型電錶後發現部分大樓用電較往年用電稍有誤差，

另部分大樓係提供全校教職員工生及鄰近里民休閒

娛樂及陶冶身心之用(如惠蓀堂、體育館、田徑場及圖

書館等)其計算方式應另有考量，且男女生宿舍均由

學生自行繳納住宿費及水電費應否再納入用電配額

計算仍待評估。 

三、 經檢視自執行節能減碳獎懲制度以來，校方所發還金

額均高於罰款額度，但本校用電度數未有顯著降低之

象，以 107 年為例發還金額高達 12,096,468 元，學

校實質用電並未顯著降低，且執行以來各單位對於

「計畫用電因素」未納入考量，尚有討論評估空間，

且經觀察 108 年各大樓用電情形，108 年 1~9 月用電

占 107 年用電 72%，除部分大樓爭取經費進行節電設

備汰換外，未有顯著節電效益，詳如表五，顯見本辦

法實有修法之必要，詳如附圖二。 

四、 依據 108 年 3 月 19 日用電配額實施辦法修正討論會

議決議，就各大樓用電作試算，發現如依以系所之「師

生人數」、「行政人員數」、「空間」及「前 3 年計畫核

定金額」為參數計算用電配額，部分大樓顯有異常，

且部分教師、行政人員、空間及研究場地有重複情形，

該方式難以詳實計算用電，恐難使各單位信服。 

五、 經參考「清華大學」及「成功大學」節電執行辦法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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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方式，依本校用電性質未來擬採用分配各單位用電

「度數」為主，用電配額分配給各單位之電度計算公

式如下： 

(一) 計算式：C=75%*A+25%*B 

A. 以各單位前年用電平均 0.75 倍計算用電。 

B. 各單位前 3 年計畫分配電度數 0.25 倍計算用

電。 

C. 各單位實際用電配額 = 75% * A+25% * B +計

算用電，並逐年設定用電目標。 

(二) 各系所及研究中心計畫經費用電計算原則如下： 

1. 文、法政、創產、管理學院，以計畫經費總金額

新臺幣每元換算用電度數 0.007 度 

2. 理、工、農資、獸醫、生科、電資學院，以計畫

經費總金額新臺幣每元換算用電度數 0.011

度。 

3. 各研究中心及行政單位，以計畫經費總金額新臺

幣每元換算用電度數 0.009度。 

(三) 用電結算： 

實際電度 達用電目標 未達用電目標 

小於分配度數 

所餘度數滾存，於

隔年年度結算扣

抵。 

所餘度數不予滾

存。 

大於分配度數 

超出數按年度平

均電價計算電費

由其業務費扣減

之。 

超出數按年度平

均電價計算電費

由其業務費扣減

之。 

(四) 隔年用電配額計算： 

用電度數分配額度遇有下列情形時，以下列情形計算

配額 

計算公式較前 3

年實際用電度 

<90% 
以前 3年實際用電

分配*90% 

90%~100% 以計算公式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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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以前 3年實際用電

*100% 

 

六、 綜上，本辦法實有修法之必要，且配合本年(108)年度

進行各大樓分層電錶裝設，檢附本校各大樓用電配額

試算表供參(表六)，建請同意先行彙集各院之意見，

俾茲進行修法事宜。 

 

附圖二 

      辦   法：提送節能減碳執行委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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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三：有關本校各棟大樓飲水機取消冰水功能乙案，請討
論。 

說  明： 

一、 依據 108 年 6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校衛生

委員會議辦理。 

二、 有關本校飲水機冰水功能關閉及各大樓設置製冰機

可行性乙案，係因以達節能目的，以已於 107學年度

第 2學期學生衛生委員會議決議改提節能減碳執行委

員會討論，合先敘明。 

三、 經查本校(含男、女生宿舍) 108年全校飲水機水質受

檢驗計有 394 台，因飲水機附有熱水、溫水及冰水功

能，其各家製作原理各有不同，製作過程多為： 

(一) 熱水：生水加入生水箱後，透過加熱器將生水煮沸

後，儲存於熱水桶中。 

(二) 溫水：直接將過濾水儲存於溫水桶中或是將煮沸

後的熱水流入溫水桶中冷却。 

(三) 冰水則是透過壓縮機，利用冷媒的熱交換原理，讓

熱水變冰水。 

四、 承上，如各大樓、系所依其教學、實驗性質之需減少

飲水機冰水功能台數，如此可維護本校教職員生健康

且亦可達能之效。 

     辦   法：提送節能減碳執行委員會議審議。 



108 年 11 月 13 日第 17 次節能減碳工作小組會議議程- 21 - 
 



108 年 11 月 13 日第 17 次節能減碳工作小組會議議程- 22 - 
 

 

肆、 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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